
朝陽科技大學

海外研修家長同意書

本人________ 同意子弟________ 參加________學年度朝陽科技大

學與 ____________雙聯 / 交換 / 短期之研修計畫，並同意校方所訂

之下列事項：

1. 同意朝陽科技大學與姊妹校之交換/雙連聯研修計畫協定事項；

2. 同意朝陽科技大學對交換/雙連學生之學籍安排；

3. 同意目前就讀系所對交換/雙連學生之課業安排；

4. 同意子弟於就讀期間應遵守姊妹校之校規與當地法律之約束；

5. 同意對子弟於海外研修期間之經濟支援；

□ 本人已詳讀同意書條文說明，並了解相關說明；

□ 本人了解因子弟參與 ______ 學年度第 ____ 學期本校至海外研

修甄試事宜之需求，需蒐集立書人個人資料，做為書面審核及獎學金

補助之用。

家長簽名蓋章:

與學生關係：

連絡電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學 生 赴 海 外 研 修 切 結 書

本人________ 就讀於________ 系（所）______年級_____ 班，獲得

朝陽科技大學______ 年度

□「教育部學海飛颺 / 惜珠 / 築夢 / 新南向築夢」獎學金

□「千人海外體驗獎學金補助」 ，

於_____年____月____ 日至_____ 年____ 月____ 日止，赴_______
進行雙聯 / 交換 / 短期之研修並修習學分，本人於境外研修期間

(含境外研修前、中、後) 接受恪守以下條文約束：

1. 同意遵守朝陽科技大學與姊妹學校之交換/雙聯研修計畫協定事

項，並於研修期間遵守研修姐妹學校之校規及當地法律之約束。

2. 同意於境外研修期間不無故缺曠課或從事其他與交換/雙聯學習身

分活動無關之行為，如有違反相關規定將依本校學則進行獎懲處

理。

3. 同意於境外研修期滿後 30日內返校報到，不得無故滯留，否則將

以本校學則進行懲處辦理，不得有任何異議。

4. 同意於研修期間需修習 6學分以上課程，且須返校完成至少 6學
分抵免，並接受目前就讀系所與本校之學籍及學分認抵安排，若

因赴海外修習之學分數不足導致延遲畢業或課程擋修時不得有異

議。

5. 若有違反上述條文者，願受朝陽科技大學校規處分並取消受獎資

格退還全額獎助學金。

6. 役齡男子尚未履行兵役義務者之出境應經政府相關單位核准，並

須遵守下述法規：

(1) 「役男出境處理辦法」第 4條第 1項第 1款，在學役男修讀

國內大學與國外大學合作授予各學程之課程申請出境者，最

長不得逾二年。

(2) 「兵役法施行法」第 48條第 2項第 2款規定，就學最高年齡

大學以下學歷者至 24歲；研究所碩士班至 27歲。

本人已充分了解上述條款並同意自願前往______修讀為期_____ 之

交換學程，會如實將上述注意事項周知法定監護人/家長，並願意承

擔其不可抗力因素所致之結果。

立據人簽章： ______＿＿＿＿＿＿

身份證字號： ＿＿＿＿＿＿＿＿＿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